
西安市未央区城中村改造办公室 2019 年度部门

综合预算说明
一、部门主要职责及机构设置

部门主要职责：1、贯彻执行棚户区(城中村)改造方面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。2、负责棚户区(城中村)

改造政策的宣传工作。3、负责棚户区(城中村)改造工作的监督、检查、协调、服务和指导。4、负责编制

全区城中村、棚户区改造规划和改造方案，并组织实施。5、协调、指导棚户区(城中村)有形改造工作。6、

协调、指导棚户区(城中村)无形改造工作。7、协调做好棚户区(城中村)改造项目手续办理工作。8、协调相

关部门查处棚户区(城中村)违法改造、违规违法建设行为。9、承办区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机构设置情况：区城改办内设综合科、项目管理科、拆迁安置科、社会事务科和规划监察科等 5 个内

设科室。

二、2019 年年度部门工作任务

2019 年，我办按照“绕城内城中村三年清零行动工作方案”全力推进我区绕城内城中村改造工作；

主动搭建平台，为企业寻找合作方以及投资人，确保长期延期回迁项目尽快复工建设；进一步加速水电气

暖等市政配套的建设，确保群众日常生活；继续围绕计划征收项目，已完成整村拆除的城（棚）改项目以

及计划回迁项目加快审批手续办理，重点办理项目征收手续以及“五证”等后续手续；继续做好城（棚）

改工地安全生产、铁腕治霾以及城市治理工作。

（一）落实包抓责任，强化部门统筹。充分发挥城改工作领导小组，牵头抓总、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

作用。加强与区级各部门协调力度，相互配合，形成合力；督促街道认真落实“属地责任”，按照“四个

一”要求，责任到人，加快推进城中村改造项目建设。

（二）持续化解问题项目，实现建设正常化。我们将加紧督导各责任单位，切实抓好未回迁项目建设，

搭建平台，积极研判，促使问题项目化解，努力实现我区安置楼建设正常化，早日完成拆迁群众的回迁安

置工作，实现群众安居乐业。

（三）加快手续办理，推进项目建设。进一步梳理全区棚户区（城中村）改造项目手续办理情况，适

时邀请市城改办召开座谈会，全力解决城改项目手续办理瓶颈。督促、指导各项目改造主体加快项目手续

办理，尽快完善项目审批手续，为项目改造主体融资提供条件，推进项目建设。

（四）完善项目公共配套设施，提升群众生活品质。坚持分类指导，精准施策，加快完善已回迁小区

水、电、气、暖等市政配套设施建设，提前筹划，积极协调未回迁小区配套设施与安置楼同步规划，同步

建设，同时交付使用，提升 安置小区人居环境。加快完善回迁小区的社区办公用房、学校、医院、购物等

公共服务设施建设，提供便利化生活服务，使搬迁群众真正融入城市，共享城市发展成果，让群众有更多

的幸福感和获得感。

三、部门预算单位构成

从预算单位构成看，本部门的部门为一级预算单位，预算只包括部门本级预算。

纳入本部门 2019 年部门预算编制范围的二级预算单位共有 0 个，包括：



序号 单位名称

1 西安市未央区城中村改造办公室本级

四、部门人员情况说明

截止 2018 年底，本部门人员编制 22 人，其中事业编制 22 人；实有人员 19 人，其中事业 19 人。

单位管理的离退休人员 1 人。

五、部门国有资产占有使用及资产购置情况说明

截止 2018 年底，本部门共有车辆 0 辆，单价 20 万元以上的设备 0 台（套）。2019 年部门预算安排

购置车辆 0 辆；安排购置单价 20 万元以上的设备 0 台（套）。

六、部门预算绩效目标说明

2019 年本部门实现了绩效目标管理全覆盖，涉及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 363.45 万元,政府性基金预

算当年拨款 0 万元。

七、2019 年部门预算收支说明

（一）收支预算总体情况。

2019 年本部门预算收入 363.45 万元，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363.45 万元、政府性基金拨款收

入 0 万元，2019 年本部门预算收入较上年增加 28.2 万元，主要原因：一是 2019 年增加 3 人，从上年 16

人增加至今年的 19 人，二是人员工资标准提高，；2019 年本部门预算支出 363.45 万元，其中一般公共

预算拨款支出 363.45 万元、政府性基金拨款支出 0 万元，2019 年本部门预算支出较上年增加 28.2 万元，

主要原因：一是 2019 年增加 3 人，从上年 16 人增加至今年的 19 人，二是人员工资标准提高。

（二）财政拨款收支情况。



2019 年本部门财政拨款收入 363.45 万元，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363.45 万元、政府性基金拨

款收入 0 万元，2019 年本部门财政拨款收入较上年增加 28.2 万元，主要原因：一是 2019 年增加 3 人，

从上年 16 人增加至今年的 19 人，二是人员工资标准提高；2019 年本部门财政拨款支出 363.45 万元，其

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 363.45 万元、政府性基金拨款支出 0 万元，2019 年本部门财政拨款支出较上年

增加 28.2 万元，主要原因：一是 2019 年增加 3 人，从上年 16 人增加至今年的 19 人，二是人员工资标

准提高。

（三）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明细情况。

1、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规模变化情况。

2019 年本部门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 363.45 万元，较上年增加 28.2 万元，主要原因一是 2019 年

增加 3 人，从上年 16 人增加至今年的 19 人，二是人员工资标准提高。

2、支出按功能科目分类的明细情况。

本部门 2019 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363.45 万元，其中：

（1）行政运行（2010601）313.34 万元，较上年增加 28.19 万元，主要原因：一是 2019 年增加 3

人，从上年 16 人增加至今年的 19 人，二是人员工资标准提高；

（2）一般行政管理事务（2010602）50.1 万元，较上年无变化；

3、支出按经济科目分类的明细情况

（1） 按照部门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的类级科目说明。

2019 年本部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363.45 万元，其中：

工资福利支出（301）281.07 万元，较上年增加 24.74 万元，主要原因一是 2019 年增加 3 人，从上

年 16 人增加至今年的 19 人，二是人员工资标准提高；

商品和服务支出（302）80.32 万元，较上年增加 5.14 万元，主要原因是 2019 年增加 3 人，从上年

16 人增加至今年的 19 人；

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（303）2.06 万元，较上年增加 0.31 万元，主要原因是 2019 年增加 3 人，

从上年 16 人增加至今年的 19 人；

其他资本性支出（310）0 万元，较上年减少 2 万元，主要原因是 2019 年未设置此项预算；

（2）按照政府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的类级科目说明。

2019 年本部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363.45 万元，其中：

机关工资福利支出（501）281.07 万元，较上年增加 24.74 万元，主要原因：一是 2019 年增加 3 人，

从上年 16 人增加至今年的 19 人，二是人员工资标准提高；

机关商品和服务支出（502）80.32 万元，较上年增加 5.14 万元，主要原因是 2019 年增加 3 人，从

上年 16 人增加至今年的 19 人；

机关资本性支出（一）（503）0 万元，较上年无变化；



机关资本性支出（二）（504）0 万元，较上年减少 2 万元，主要原因是 2019 年未设置此项预算；

对事业单位经常性补助（505）0 万元，较上年无变化（本部门不涉及此项）；

对事业单位资本性补助（506）0 万元，较上年无变化（本部门不涉及此项）；

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（509）2.06 万元，较上年增加 0.31 万元，主要原因是 2019 年增加 3 人，

从上年 16 人增加至今年的 19 人。

（四）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。

本部门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，并已公开空表。

（五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支情况。

本部门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支。

（六）“三公”经费等预算情况。

2019 年本部门一般公共预算“三公”经费预算支出 0.32 万元，较上年无变化。其中：因公出国（境）

经费 0 万元，较上年无变化；公务接待费 0.32 万元，较上年无变化；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0 万元，较上

年无变化；公务用车购置费 0 万元，较上年无变化。

（七）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情况。

本部门 2019 年机关运行经费预算安排 16.33 万元，较上年增加 2.5 万元，主要原因是 2019 年增加

3 人，从上年 16 人增加至今年的 19 人。

（八）政府采购情况。

2019 年本部门政府采购预算共 13.7 万元，其中政府采购货物类预算 3.7 万元、政府采购服务类预算

10 万元、政府采购工程类预算 0 万元。

八、专业名词解释

1、机关运行经费：指各部门的公用经费，包括办公及印刷费、邮电费、差旅费、会议费、福利费、

日常维修费、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、办公用房水电费、办公用房取暖费、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、公

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。

2、一般公共预算。一般公共预算是对以税收为主体的财政收入，安排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、推动经

济社会发展、维护国家安全、维持国家机构正常运转等方面的收支预算。

3、政府性基金预算。政府性基金预算是对依照法律、行政法规的规定在一定期限内向特定对象征收、

收取或者以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，专项用于特定公共事业发展的收支预算。政府性基金预算应当根据基金

项目收入情况和实际支出需要，按基金项目编制，做到以收定支。

4、政府采购。指各级国家机关、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，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依法制定的集中采购目

录以内或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货物、工程和服务的行为。

5、政府购买服务。指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，把政府直接提供的一部分公共服务事项以及政府履职

所需服务事项，按照一定的方式和程序，交由具备条件的社会力量承担，并由政府根据合同约定向其支付

费用。



6、“三公”经费。指因公出国（境）费、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和公务接待费。

城改办 2019 年预算公开附表.pdf

http://www.weiyang.gov.cn/web_files/attachment/202008/10/20200810165513071742425836686282752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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